马迹水库调水工程
工程量清单及招标控制价编制说明

一、工程概况
本项目调水线路为通过华家站提水经低压管道至马迹水库，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包括：对现状华家站机电设备进行改造、新建进水池;新建 PE管道长度 2805m,其中 DN630 PE管道长度为 2035m，DN500 PE管道长度为570m(拖拉管)，DN400 PE 管道长度为 200m;管道沿线配套检查井1座，进排气阀井10座，闸阀井6座，支墩 57 座。
二、招标范围及主要内容
本次招标范围为招标图纸与工程量清单的全部工作内容。
三、编制依据
1、镇江市工程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的施工设计图
2、水利工程执行《水利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》（GB50501-2007）、《江苏省水利工程预算定额》（2010年）、《江苏省水利工程设计概（估）算编制规定》（2017年）、苏水基〔2015〕32号、31号、〔2016〕27号文件及2024年9月底前的相关文件。
3、材料价格依据镇江工程造价信息2025年第8期。
4、本次招标按照营改增一般计税方法。
四、工程类别及取费标准
1、执行《江苏省水利工程设计概（估）算编制规定》（2017年）相应费用标准。
2、水利工程控制价中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总价按83261.71元计。投标人需依据苏水基【2015】31号文件、苏水规[2017]2号(《省水厅关于印发〈江苏省水利建设工程安全文明措施费使用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)文件的规定，结合工程特点及自身的施工技术和管理水平，按照苏水安[2017]3号(《省水利厅关于印发〈江苏省水利建设工程安全文明措施费分解表〉的通知》)文件的规定，进行逐项、合理报价、不得调整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总价。
3、税金按9%计取。
4、环境保护费暂按0.5%计取，结算时按实际缴纳的费用（提供缴费票据）结算。
5、临时工程暂按费率0.8%计取，结算时按实际缴纳的费用（提供缴费票据）结算，费用超出部分由投标人承担。
6交通程暂按费率0.2%计取，结算时按实际缴纳的费用（提供缴费票据）结算，费用超出部分由投标人承担。
7、工程保险费分别暂按0.3%计取，结算时按实际缴纳的费用（提供缴费票据）结算，费用超出部分由投标人承担。
五、招标人提供的条件
1、施工现场条件需投标人通过现场踏勘获得。
2、施工用水、用电及场内施工道路由承包人自行解决。
六、工程主要技术指标：见招标文件技术条款部分。
七、合同工期及重要节点工期要求：详见按招标文件要求。
八、质量等级要求：合格。
九、其他项目费：
1、预留金：50000.00元，投标时报价不得调整。
十、其他需说明的事项
1、工程量清单应与投标须知、合同条件、技术规范及图纸等文件结合起来理解或解释。
2、除合同另有规定外，工程量清单中所列工程数量是设计的预计数量，仅作为投标的共同基础，不能作为最终结算与支付的依据，结算与支付应以监理工程师认可的、按技术规范要求完成达合格级的实际工程数量为依据。完成的实际工程数量，应由承包人按监理工程师认可的尺寸断面或其他计量方法进行计量，经监理工程师确认，最终按工程量清单的单价进行结算与支付。
3、材料参考镇江2025年第8期《镇江工程造价信息》并结合市场价与市场波动等因素综合考虑，由投标人自主报价。
4、措施项目费：除规定的不可竞争的措施项目以外的措施项目费，投标人可自主报价。各投标单位应结合工程实际工期、设计要求和投标单位的施工组织设计、施工方案等综合考虑一切可见和不可见因素，相关的费用均视为已含在措施费用或报价中，竣工结算时不再调整和增加任何费用，特别说明除外。
5、施工中耕种土、底土、渠道土、高坡土超出设计和清单工程量的超挖部分不予增加计量。
6、施工中耕种土、底土和渠道的土方开挖和回填清单已综合考虑挖、运、卸、回填、洒水、平整等相关工作内容，施工单位应综合考虑土方场内平衡工作，竣工结算时不再调整和增加任何费用。
7、渠道、泵站等构筑物拆除产生的建筑垃圾，施工单位应综合考虑外运运距及处置等相关费用，竣工结算时不再调整和增加任何费用。
8、投标人不得调整其他项目费清单中的预留金，由招标人根据实施情况控制使用。
9、施工围堰费用包含在相应清单内容中，竣工结算时不再调整和增加任何费用。
11、河道排水由投标单位在措施费中自行报价，实行总价包干。
12、施工企业进退场费包含在投标总价中，竣工结算时不再调整和增加任何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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